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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增值税原理谈我国“营改增”的重大意义

张志萍（副教授）

（济源职业技术学院经济管理系 河南济源 459000）

【摘要】按照国家规划，我国“营改增”分三步走，首先在部分行业、地区进行试点，然后选择部分行业在全国范

围内进行试点，最后在全国范围内实现“营改增”。本文对增值税含义、纳税原理、“营改增”意义及主要业务会计处

理等方面进行解析，以明确“营改增”意义，更好地推进税制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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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增值税原理

1. 增值税的产生与发展。增值税是对商品生产、流

通、劳务服务中多个环节的新增价值或商品的附加值征

收的一种流转税。1954年，增值税在法国一炮打响，很快

便风靡全球。

1984年我国建立起具有中国特色的增值税，1994年

规范了“生产型增值税”，2004年开始推行增值税转型改

革试点，2009年 1月 1日起在全国实施增值税转型改革，

将生产型增值税转变为消费型增值税。

增值税具有不重复征税、逐环节征税、税基广等特

点，其收入占我国全部税收的60%以上，是目前税收种类里

最大的税种。就购入固定资产的进项税额是否可以抵扣为

依据将增值税分为：生产型增值税、收入型增值税、消费型

增值税。

2. 增值税纳税原理。由于消费型增值税从商品和劳

务销售额中扣除当期购进的固定资产总额，税基最小，所

以我国采用消费型增值税。

例如，假设甲公司生产A产品，甲公司向乙公司销售

A产品收款 234万元（含税），乙公司付款 234万元购入A
原料生产B产品，乙公司销售B产品给丙公司收款1 006.2
万元（含税），则乙公司交纳增值税原理和计算过程如下

图1（金额单位：万元）所示。

图 1 我国消费型增值税原理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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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营改增”的影响及重大意义

在我国增值税和营业税并行的税制体系下，这两个

税种一直难免税负失衡。营业税是对一笔业务的营业额

征税，不管这笔业务是否赚钱，赚多少钱，都按统一比例

征税。随着市场经济发展，社会分工越来越细，尤其是在

高技术的服务业领域，转包、分包现象很普遍，而营业税

是“雁过拔毛”，每多一道程序，就多征一遍税，有违税收

负担公平原则。从事营业税劳务企业购进材料、固定资产

不能抵扣，制造业企业购进营业税劳务不能抵扣，从事营

业税劳务企业之间相互提供劳务也不能抵扣等，而增值

税仅对增值额征税，其税负较轻。下面以某广告公司为例

说明“营改增”意义。

1. 营业税制与增值税制比较。

例 1：某广告公司采购原材料 10万元，提供广告服务

收入 40万元，其“营改增”前后的现金流入情况对比计算

过程见下图。

由图 2、图 3可知，在“营改增”前企业实际流入现金

26.3万元（40-11.7-40×5%），而“营改增”后企业实际流入

现金 27.74万元{40-11.7-［40÷（1+6%）×6%-1.7］}，差额

1.44万元（27.74－26.3）是“营改增”后多流入的现金。

例 2：某广告公司向客户提供一笔广告业务，报价

2 000元，该广告公司适用增值税税率为 6%，假定原营业

税税率为 5%。“营改增”前后有关收入、成本、纳税等情况

对比如表1所示（金额单位：元）。

假设该广告公司采购一批广告业务用原料400元，增

值税 68元，则利润及税金缴纳情况如表 2所示（金额单

位：元）。

由表1、表2可知：“营改增”前该广告公司销售收入为

2 000元，营业利润1 432元，需缴纳营业税100元、所得税

358元，故净利润1 074元。

“营改增”后若广告收入2 000元（含税），则销项税额

113元，营业利润1 467元，需缴纳所得税372元，故净利润

1 115元。

“营改增”后若广告收入2 000元（不含税），则销项税

图 3“营改增”后广告公司现金流入

图 2“营改增”前广告公司现金流入

项 目

广告公司
（劳务
提供方）

购买广告
（劳务
购买方）

销售劳务（报价）

流转税

向客户收的款

销售收入

营业税金

实际付款

可抵扣金额

广告费用成本

营业税

2 000

100

2 000

2 000

-100

2 000

0

2 000

增值税

2 000（含税）

销项税：1 887×
6%=113

2 000

2 000÷（1+6%）
=1 887

0

2 000

113

1 887

2 000（不含税）

销项税：2 000×
6%=120

2 120

2 000

0

2 120

120

2 000

表 1 “营改增”前后有关收入、成本、纳税情况对比

项 目

购买物资
和劳务

销售劳务（报价）

流转税

向客户收款

销售收入

营业税金及附加

营业利润

所得税

净利润

税金交纳

进价

进项税

实际付款

流转税

所得税

合计

营业税

400

68

468

2 000

营业税：2 000
×5%=100

2 000

2 000

-100

1 432（2 000-
468-100）

-358

1 074

100

358

458

增值税（广告
费含税）

400

68

468

2 000

销项税：113

2 000

2 000÷（1+6%）
=1 887

0

1 487（2 000-
400-113）

-372

1 115

113-68=45

372

417

增值税（广告
费不含税）

400

68

468

2 000

销项税：120

2 120

2 000

0

1 600（2 000
-400）

-400

1 200

120-68=52

400

452

表 2 “营改增”前后利润形成情况对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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额 120元，营业利润 1 600元，需缴纳所得税 400元，故净

利润1 200元。

“营改增”后按广告收入是否含税净利润分别增加

41元（1 115-1 074）、126元（1 200-1 074）。可见，营业税

存在重复征税现象，税负相对较重，增值税不存在重复征

税且税负较轻，由此造成了制造业与服务业之间的税负

水平差异，不仅使得增值税和营业税陷入“非中性”状态，

而且对于产业结构产生了“逆向调整”效应。

2.“营改增”的意义。

1994年形成的增值税和营业税并存的税制格局，是

与我国当时的产业链短、服务业不发达、税收征管水平不

高等相适应的。但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增值税和营业税

并存的问题日益突出，它制约了各产业之间的专业化分

工和协作，影响了经济结构优化升级，客观上造成了鼓励

制造业、限制服务业的结果。当前，我国正处于加快转变

经济发展方式的攻坚时期，大力发展第三产业，尤其是现

代服务业，对推进经济结构调整和提高国家综合实力具

有重要意义。

第一，“营改增”打通了抵扣链条，可以避免重复征

税。由图 4可以看出，试点生产企业给试点和非试点地区

服务业提供设备、材料、水电等可以抵扣进项增值税；非

试点地区生产企业给试点地区服务业提供设备、材料、水

电等也可以抵扣进项增值税，“营改增”使市场细分和分

工协作不受税制的影响，加强了服务业招商引资的能力，

有利于生产性服务业发展，促进二三产业融合。增值税的

实质是对生产经营各环节的增值额部分征收，实行“营改

增”后，消除了重复征税现象，促进了专业化协作。

第二，“营改增”借鉴国际经验可以及时稳定组织财

政收入。法国是增值税的发起者，也是“营改增”的典范。

法国原来实行的是营业税，为了克服重复征税的矛盾，

1954年正式出台增值税取代营业税。目前，世界上已有

170多个国家和地区将原来不同形式的税种转换为增值

税，征税范围大多覆盖所有货物和劳务，对及时稳定组织

财政收入起到了很好的作用。

第三，“营改增”是一项减税措施。“营改增”前，上游

服务业开具的营业税发票，下游工商业企业不能抵扣增

值税；“营改增”后，上游服务业税负变化不大，但服务业

开具的增值税发票同时能作为下游工商企业的进项抵

扣；企业当期购入固定资产所付出的款项，可以不计入增

值税的征税基数，从而免征增值税。

在现行增值税适用税率 17%、13%的基础上，“营改

增”决定了两档较低的适用税率，即交通运输业的适用税

率为 11%，其余部分现代服务业（除有形动产租赁服务适

用税率为17%外）的适用税率为6%；小规模纳税人征收率

由5%降为3%，其委托税务机关代开的增值税专用发票下

家可以抵扣，大大减轻了小规模纳税人税负；出口服务适

用零税率，免征增值税，有利于增强国际竞争力、扩大服

务贸易出口。

第四，“营改增”是政府推动经济结构调整的重要手

段。随着增值税转型改革的推进和完成，为了推进服务业

的发展进而调整产业结构，让增值税“吃掉”营业税，从而

在整个商品和服务流转环节统一征收增值税，便成为一

种推进经济结构调整的自然选择。

第五，“营改增”关系国家宏观调控成败。“营改增”是

在国际金融危机背景下，基于实施结构性减税的意图而

启动的，随着时间的推移和形势的变化，“营改增”对于宏

观调控体系的重要意义也日趋凸显。

三、结论

从以上分析可知，“营改增”最突出的特点就是减少

重复纳税，促进社会良性循环。截止到2012年6月15日申

报期结束，上海共有 13.5万户企

业纳入“营改增”试点范围，税负

下降的有12万户，占比9成，其中

小规模纳税人申报缴纳增值税

7.2亿元，与营业税相比，减税 4.9
亿元，降幅 40%。可见，“营改增”

的减税效应，不仅从服务业看，从

全产业链角度来看也是十分明显

的。当然，对“营改增”后增税过多

的企业国家实行财政补贴等政策

也是十分必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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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营改增”后二三产业融合发展增值税抵扣图


